	申請減免類別及資格
	減免或補助標準

	甲、(   )現役軍人子女
	減免學費十分之三。

	乙、身心障礙人士子女

1. (   )極重度、重度殘障。

2. (   )中度殘障。

3. (   )輕度殘障。

	1.極重度、重度:減免全額學雜費。

2.中度:減免十分之七學雜費。

3.輕度:減免十分之四學雜費。

	乙、(   )低收入戶子女
	減免全部學雜費。

	庚、(   )特殊境遇家庭子女
	減免十分之六學雜費。

	丁、軍公教遺族

丁-1、卹內:

(   )因作戰或因公死亡,依法領受年撫卹金之遺族。

丁-2、卹內

(   )因病或意外死亡,依法領受年撫卹金之遺族。

丁-3、(   )卹滿。 
	一、卹內:

1.依徵收之學雜費 

發給全額。

2.依徵收之學雜費

發給半額。

二、卹滿:

  1.依教育部規定減 

    免。

	戊、身心障礙學生

1.(   )極重度、重度殘障。

2.(   )中度殘障。

3.(   )輕度殘障。
	1.極重度、重度:減免全額學雜費。

2.中度:減免十分之七學雜費。

3.輕度:減免十分之四

學雜費。

	己、(   )原住民學生
	依教育部規定減免。


